
对虚拟货币隐匿犯罪

原标题为：
《虚拟货币监管入刑化趋势解读》系列之一：虚拟货币的界定及其监管政策概况

作者：葛燕 朱敏 王一平

#虚拟货币监管#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4



对虚拟货币隐匿犯罪

也就在我国还在一直和游戏代币“较劲”的前后，2009年1月3日比特币问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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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2011年，国内第一家比特币交易平台“比特币中国”成立。但在该时期，我
国对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该类虚拟货币（非游戏代币类）尚无任何监管发文，
还处于无监管的萌芽期。

（二）将以“比特币”为代表的虚拟货币纳入金融监管时期

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下，比特币应运而生，虚拟货币的概念也由游戏代币扩展至
一般等价物。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征使得其不会因政策不稳定而发生安全隐患
问题。此外，全球性、匿名性、交易成本低等特点都使得比特币能够迅速发展
，极大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。但同时，因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、匿名性等特点
，也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其交易及存储状况进行监测，不利于及时发现并打击
利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的虚拟货币从事的洗钱、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，提高了
其法律风险；同时其国际化特点对我国的外汇监管也提出了巨大挑战，因此相
关部门先后发布通知警示社会公众要防范比特币风险。至此，针对比特币，早
期的无监管状态不复存在，在我国越来越受到监管方的关注，相关活动也受到
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。这一阶段的监管政策主要集中于打击非法金融活动，防
范比特币带来的金融风险。

下篇预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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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人民币和NFT，即Non-Fungible Token，“非同质化通证”，与虚拟货
币一同广受关注和讨论，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下期文章将从法律视角着重
为读者介绍以上三者的异同。

[注]

[1] 参见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. Chapter 2.1

[2] 美参院听证会“承认”比特币合法性.
https://www.tisi.org/1593，最后访问日期：2022-04-30.

[3] 参见贺立：《美国虚拟货币监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》，载《武汉金融》2018
年第7期。

[4] 参见李梦琳：《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法律监管研究》，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
论文，2019年。

[5]
参见陈仙仙：《比特币法律地位分析》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，201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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